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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麟游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是隶属麟游县卫生健康

局二级全额事业单位，挂麟游县妇幼保健院、麟游县健康教育

中心牌子，在编人员 17人，位于县城东大街 52 号。以孕产妇

保健、妇女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儿童保健为主的保健医

疗机构。主要承担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筛查、孕前普服叶

酸、孕中系统化管理，产前唐氏筛查，产后访视，农村 35-64

周岁妇女免费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0-3 岁儿

童系统化管理及“四病”监测，3-6 岁儿童生长发育体检监测、

视力预防保健服务等工作及相关疾病的中西医诊疗。

二、工作任务

1.加强妇幼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定期举办妇幼保健知识及

项目管理专题培训，强化基层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全面

提升我县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2.推广妇幼保健机构中医药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孕产

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生殖保健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积

极推进妇幼保健中医药特色保健专科建设。

3.推进妇幼健康信息化建设。着力完善县、镇、村三级妇

幼健康网络，实现妇幼信息资源共享。

4.严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健全完善孕产妇风险筛查

与管理制度体系，做到动态、连续、有效评估与管理。



5.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广泛开展健康教育知识传播。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各类妇幼保

健政策知识。

6.积极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力争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目标人群筛查率达到 90%以上，早孕随访及妊娠结局随访率达

到 100%，进一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7.加强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宣传的力度，积极与婚姻登记处

密切合作，动员婚姻登记对象参加婚前医学检查，不断提高婚

前医学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婚前医学检查率达到 80%以上。

8.做好小剂量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积极宣传科

学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提高叶酸发放率、服用率和依存

率，叶酸服用率达到 98%以上。

9.加强免费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力度，产前筛查率

达到 95%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到 98%以上，新生儿听力筛

查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达到 90%以上，阳性患儿随访率达到 80%

以上。

10.做好艾滋病、乙肝、梅毒孕产妇的早期筛查、干预和告

知，提高孕早期检出率。落实助产机构艾滋病、梅毒阳性孕产

妇及新生儿童的追踪管理。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

达到 95%以上。

11.建立健全医疗机构儿童保健门诊，加强儿童保健专科建

设及儿童保健人员队伍建设；开展儿童保健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不断提高儿保医师的专业水平。



12.全面落实 0-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检查覆盖

率达到 90%以上，建立儿童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了解儿童眼健康

现状，为评价儿童近视防控工作提供科学数据。

13.实施好脱贫地区 6-24 月婴幼儿营养包宣教、储存、发

放、随访工作。营养包发放覆盖率、有效服用率均达到 90%以上，

培训覆盖率达到 95%以上，有效降低婴幼儿贫血患病率和生长发

育迟缓率。

14.积极推进妇女健康促进项目。扎实开展农村 35-64 岁妇

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信息统计和录入工作，宫颈癌目标人群

检查覆盖率达 80%以上，早诊率达到 90%以上，可疑病例随访管

理率达到 95%以上。

15.做好孕产妇和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项目。加强高危孕产

妇健康管理和高危儿、体弱儿的筛查、管理、转诊、追踪随访

服务。孕产妇、高危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到 100%；0-6 岁儿童

系统管理率达到 90%以上，新生儿访视率≥90%，高危儿童筛查

率、专案管理率均达到 100%.省级基本公共卫生信息平台体检信

息录入率达到 95%以上。

16.规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充分尊重群众对节育措施

落实的知情选择权，医疗机构为节育对象落实安全、高效、适

宜的节育技术服务。不断完善药具管理及发放流程，指导企业、

宾馆、药具发放定点场所，做好药具管理与发放工作，提高适

宜人群药具使用率。

17.依法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发放，严格执行国家、



省、市《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和“十个严格”的要求，对

签发机构负责人及证件办理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定期开展《出

生医学证明》专项督查。持续推进陕西实名出生登记系统数据

录入工作，做好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应用推广，切实做到便

民利民。

18.加强辖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日常监管和部门联

席会议制度，经多部门联合监管下，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

达到 100%。

三、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 2023 年底，本单位事业编制 17人，实有人员 15 人，

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2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297435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2974350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较上年增

加 3254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本单位当年预算支出

297435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74350 元、政府性基

金拨款支出 0 元，较上年增加 3254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项目

预算。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297435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拨款收入 2974350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较上年增加

3254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支

出 297435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74350 元、政府

性基金拨款支出 0 元，较上年增加 3254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

项目预算。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974350 元，较上年增

加 325480 元，主要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74350 元，其中：

（1）妇幼保健机构（2100403）1697140 元，较上年减少

20365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

217910 元，较上年减少 2838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108960

元，较上年减少 1419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4）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9999）2790 元，较上

年增加 30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工资浮动。

（5）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101199）44400 元，较

上年减少 456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6）事业单位医疗（2101102）104590 元，较上年减少 1314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7）住房公积金（2210201）185760 元，较上年减少 23430

元；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8）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2100799）612800 元，较上

年增加 612800 元，增加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74350 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2227650 元，较上年减少 282760 元，

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682300 元，较上年增加 612800 元；

增加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3）64400 元，较上年减少 4560 元。

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2）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974350 元，其中：

对事业单位的经常性补助（505）2909950 元，较上年增加

330040 元；增加原因是增加项目预算。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64400 元，较上年减少 4560 元。

减少原因是人员减少。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当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上年及当年无“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预算

安排。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上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0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

备 0 台（套）。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

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974350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69500 元，较上年无变化。

十、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

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

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



出。

3.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4.政府性基金：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

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

用于特定公共事业的发展。

5.国有资本经营：指以国有资本为经营和使用对象，在保

证国有资本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对国有资本的运作，取得国有

资本增值、实现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国有资本经

营侧重于经营性国有资本，国有资本使用侧重于非经营性国有

资本。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https://baike.so.com/doc/5417811-56559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60070-1543714.html







































